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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坪县人民政府文件
镇政发〔2024〕7 号

镇坪县人民政府
关于将部分县级行政执法权下放

镇政府实施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县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事业单位，中央和省市

驻镇有关单位:

为持续深化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，有效破解基层治理“看

得见无权管、有权管看不见”的难题，根据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

于向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下放部分县级行政执法权的决定》

(陕政发〔2023〕9 号)精神，经县政府研究审定，决定将《陕西

省下放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》中直

接面向人民群众、量大面广、由基层管理服务更方便有效的部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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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政府部门行政执法权下放至镇政府实施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:

一、县司法局负责按照县政府常务会议审定的下放行政执法

权事项清单目录，采取“一镇一清单”赋权方式，向 7个镇政府

逐一落实下放部门行政执法权，组织相关部门与各镇政府签定承

接行政执法权事项确认书，并依法向社会公布。自 2024 年 7 月

1 日起，涉及下放的行政执法权由相关镇政府承接实施。

二、相关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下放到镇后，以镇人民政府名义

行使，并由其依法行使与行政处罚相关的行政检查权、行政强制

权，实行综合执法。

三、相关行政执法权下放由镇政府依法行使后，县政府有关

行政执法部门不再继续行使，各部门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依法

制定具体行政执法权层级管辖规定，明确本部门与各镇的执法权

职责边界，避免出现多头执法、多层重复执法问题。

四、各镇和县政府相关工作部门要认真落实“村社区吹哨、

执法队报到，镇呼县应、上下联动”综合执法机制，加强执法协

作配合。各镇与县政府有关部门对行政执法管辖权存在争议的，

应及时提请县政府法制审查，确定主管和协管单位。

五、县司法局要加强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全方位监督，严格行

政执法人员执法资格管理，监督落实行政执法公示、执法全过程

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，定期组织开展执法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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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培训和行政执法评议、考核，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，

规范和保障行政处罚的实施，不断提升基层法治政府建设水平。

六、涉及下放行政执法权的相关部门要建立部门执法人员下

沉基层一线驻点指导工作制度，加强对镇综合执法工作的业务指

导和培训，及时纠偏正向，指导、监督、支持各镇对承接的行政

执法权无缝衔接、优化流程、规范管理，确保下放行政执法权放

得下、接得住、管得好、有监督。

七、各镇政府要高度重视承接下放的行政执法权，完善内部

运行管理机制，加强镇综合执法队伍建设，保持执法机构人员相

对稳定并持证上岗，保障必要的办公设备、执法装备和工作经费，

确保镇综合执法队伍依法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，加强执法普法

宣传教育，切实发挥基层执法“早发现、早制止、早处置”的优

势，降低违法处置成本。

八、继续严格执行乡镇综合执法清单管理，凡未经法制审查

和县政府审定同意，各部门一律不得擅自向镇委托实施行政执法

事项。县委编办、县司法局要组织对镇综合执法清单进行动态调

整，确保基层执法工作有据可依。同时要会同有关部门对镇级承

接落实行政执法权工作进行评估，结合评估结果，提出下放事项

动态调整意见，报县政府同意后对下放执法权事项目录进行调

整。



0 4 0

附件:镇坪县“一镇一清单”下放部门行政执法权至乡镇

政府实施事项目录

镇坪县人民政府

2024 年 7 月 1 日

镇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 年 7月 1日印发


